中国土地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

推举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序号
	姓名
	出生日期
	性别
	民族
	工作单位及职务、职称
	省学会职务
	会员登记号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
说明：备注中请注明被推举人是否本会第六届理事或第七届理事候选人，如是，用“六”或“七”表示。

